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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造价咨询中心：
[bookmark: _GoBack]我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依据估价委托人北京通瑞万华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出具《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估价报告编号：康正评字	2017-1-1031-F01DYGJ2号。估价时点为2017年11月15日。应贵行要求出具该《情况说明》，具体情况如下：
估价对象为北京通瑞万华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常通路1号院1号楼-2至5层101号商业、地下商业、仓储用房房地产。分摊土地面积为29715.5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03793.58平方米。
本次评估商业部分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仓储部分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1.商业部分方法选取如下
比较法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销售案例进行比较，本次评估分别选取龙湖天阶住宅底商（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54781元/平方米）、万象新天（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52970元/平方米）、北京像素（交易价格为建筑面积单价46429元/平方米），进行商业繁华度、交通便捷度等因素修正及调整，得出估价对象1层的比较价值为50040元/平方米，以1层商业用房楼面单价为基准求取其余楼层价值，经测算估价对象市场价值为329448万元。
（转下页）



收益法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2015-2017年营业收入情况，具体如下：
	年份
	15年
	16年
	17年

	客流量
	周末10万，平时6万，店庆13万
	11万，平时8万，店庆14万 
	周末12万，平时8万，店庆15万

	销售额(亿）
	51000
	59000
	65000

	招租率
	90%
	98%
	99.50%

	平均租金(元，含物业费)
	5.4
	6
	6.3

	增长率
	　
	15.69%
	10.17%


综上，确定估价对象2017年平均租金为6.3元/天·平方米。
同时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租赁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租赁案例进行比较，求得租金水平平均为5.39元/天•平方米，我公司认为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租赁台账高于市场租赁水平，依据谨慎性原则，我公司认为市场租金案例更符合估价对象及市场情况，故采用市场租金进行测算。根据相关房地产咨询机构发布的信息，2017年 2季度，整体市场租金水平微幅上涨，全市购物中心首层平均租金30-35元/平方米（使用面积），整体空置率略有上浮，但仍保持在5%左右。增长率选取依据为综合商业类物业增长水平及估价委托人提供上述增长情况，本次评估增长率确定为2.5%/年。空置率考虑该项目整体经营出租情况及商业类物业整体出租情况取15%。按照上述取值，经测算估价对象收益价值为285048万元。
综合分析上述两种方法，进行采取加权算术平均法（比较法取50%、收益法取50%）求取估价对象商业部分房地产价值为307248万元，房地产楼面单价为29998元/平方米。
2.仓储部分方法选取如下
成本法的成本价值为土地价值与建筑物现值相加得出，土地价值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求取，建筑物现值为建造成本、管理费用等相加后乘成新率，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成本法总价1102万元。
收益法为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及对租赁市场的调查，确定估价对象租金水平平均为1.8元/天•平方米，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的总收益为791914元。估价对象收益价值为1313万元。
综合分析上述两种方法，进行采取加权算术平均法（成本法50%、收益法50%）求取估价对象仓储部分房地产价值为1208万元，房地产楼面单价为8803元/平方米。
上述两部分（商业部分及仓储部分）价值相加，估价对象总价为308456万元，楼面单价29718元/平方米。
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160000万元）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房地产抵押价值 
＝房地产价值－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308456－0 
＝308456（万元）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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